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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持有η牙Π日犯行未侵害 巴 性低
十 口

王 施用第一級毒品者 一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心

口 施用第二級牽品者 中處三年以一有弟徒刑 ．

持有第一級毒品者 一盡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新盞幣三十萬元以下罰

第 lO條

第 ll條 王

二十萬元以下罰

以下有期徒刑 十得

年以下有期徒刑 ?

得併科新憂幣七十萬元以下罰金 c

∫ 持有第三級奪品純資淨支五堡交以上者 ︸簏二年以下有期徒刊 一得併科新甚

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

石 持有第 四鍛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盞

幣十萬元以下罰釜 ε

「
符有卒供袈追或挺 用第一級 、第二級專品之器具者 ,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

拘役或新靈幣十萬元以下罰金 ．

︳●︳

如過度拘束人民的人身自由 ,

即違反刑罰的目的(特月ll預防),
嚴重違反比 1歹ll原則



最高法院刑事半Ⅱ決       一○三年度台詐宇第一○六號

上 訴 人 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

被  告 葉●

上歹U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倒案件 ,卦於台灣屏東地

方法院中華民匭一○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一審確定半Ⅱ洪 〔一○一

年廣訴字第一二五○號 ,起訴棄號 :台灣屏東地方法院檢率署一

○一年廣毒偵字第一丸式�ㄟ、二三二╯ㄟ號〕 ,認為部分違背;去當

,提超非常上訴 ,本院手心決如下 :

主 文

原半U洪關於崇

——

淤 民國一○一早七月二十丸日施用第一級毒品

部分撤銷 ．

千ll羊月用第一級毒 期葉

最高 ;去院升ll事半心決        一○三年廣台非宇第丸三號

上 訴 人 最高 ;生院檢車薯檢察總長

校   告 丘ㄐ ●

上列上訴人因袱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倒集 1半
｝對於前台灣板橋

地方 ;去院中華民國丸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審確定半ㄝ決 〔丸十

七年度訴宇第一二五三號 ,起訴集號 :前台灣板︴一喬士也方法院檢察

署丸十六年度偵字第二丸○三六號 〕 ,認為部分達 ;去
,提起非常

上訴 ,本院半｜決如下 :

主 文

原乎︳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五 、編號討部分勵銷 ．

;各因壹包 ｛;爭重拾點半1五公克 〕沒收鏘燬 ;又持有第二級毒品 ．

虛有期徒干ll畫月 ,如易科罰盎 ,以新台幣壹忏元折算壹日 ,艼口集

之第二級毒品大麻貳包 〔合計｝爭重壹點抈!肆出克 〕沒收銷燬 ．

有期徒刑半月 ,｝口第之第一級毒品海

臺灣高等法院 10碎 年度上訴字第 10η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110年度上訴字第 3676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5年度上訴字第 986號幵ll事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 103年度上訴字第 38碎 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1年度審訴字第 831號幵ll事判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年度訴字第 1122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0年度一番易字第 997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非字第 117號幵ll事判決

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非字第 99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非字第 198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非字第 180號刑事判決

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非字第 97號刑事判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112年度審易字第 1703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審訴字第 309號刑事判決...

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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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嚴 格 的 法 律 有 時 會 變 成 最

嚴 重 的 不 公 平 。

月Π侶紫日月 ．層旨有宙克 林  (美風國父 、《美國獨立宣言》起章者之一
)


